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
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讨论。减
税红包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
期，“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群
体”受益最大。但是，因为个人
所得税牵涉到切身利益，公众
对个税改革总有不同意见，这
次也不例外。

有人认为，子女教育支出、
赡养老人支出没有体现地区差
异，一线城市的房租远远高于其
他地区，这种落差在意见稿中没
有得到真实体现。也有人认为，
首套房贷款利息每年按照标准
定额扣除，那些为改善居住条件
而再次贷款的人则不能享受这
个优惠，这有失公平。这些意见

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也应该认
识到个税征收很难实现“量身打
造”。专项附加扣除已经意味着
个税改革朝着差异化、精准化迈
出一大步，同时个税征收还要兼
顾简便易行，不能顾此失彼。

如果一味地强调公平合
理，让个税征收更加个性化，照
顾到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实际
情况，最终可能会使专项附加
扣除制度变得繁琐复杂，进而
让纳税人望而生畏，不敢或者
不能享受个税改革的红利，那
么，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其实
是华而不实的。意见稿公布之
后，很多媒体都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对这次的专项附加扣除暂
行办法做了解读，但是仍有不

少人表示看不明白，这也从一
个侧面提示，简单的税制设计
或许比复杂的更有价值，因为
只有简单的才更容易操作。

个税改革要让群众有获得
感，落实是关键。看似粗线条的
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一旦
执行起来将涉及住房、医疗、教
育、养老等诸多方面。让纳税人
顺利领到个税改革的红包，需
要公安、民政等多个部门与税
务部门衔接配合。如果各部门
之间不能实现相关信息的互联
互通，而是陷于“信息孤岛”，各
自为政，那么专项附加扣除暂
行办法落地之后可能会让减税
变成增负，让纳税人在各部门
之间“跑断腿”。比如，有人担

心，住房租金扣除这一项是否
必须要房东出具房租证明，如
果房东为了个人利益考量不愿
出具证明，租房者又该如何应
对。类似问题确实需要相关部
门提前做好预案，不断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让群众少跑
腿。简单的方案尚有不易落实
的隐忧，进一步细化只会使程
序更复杂、问题更突出。

个税改革一直是“众口难
调”，征求意见之后也很难修改
到让所有人满意。在减税的同时
只要能做到简化办税程序，减少
办税成本，这次的个税改革就能
找到最大公约数。所以，对看似
粗线条的专项附加扣除不妨多
一些理解和包容。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简便才易行

教师言语

关乎人性教育

10月19日，有消息称，四川
大学声乐系学生因外公去世向
老师请假，老师却在全年级合
唱课上公开表示：“如果这学期
你家里面有四个人去世，我这
门课，你只能重修。”10月20日
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学
生会回应称，该名教师“言语表
达存在不当，容易导致误解”，
当晚已致歉并获谅解。

学生的外公去世了，请假
奔丧本来是件很正常、也很正当
的事由。老师也好、学校也罢，并
没有任何可以阻拦的理由。学生
没有违反学校的纪律，缺的课可
以补上，其他学生也可以理解，
那么，学校为什么不能多给学生
提供一些更人性化的制度设置？
即便一定要阐明“缺四次课就必
须重修”这个规定，似乎也犯不
着非要用“一学期家里面有四个
人去世”来做类比。

不准丧假已是不妥，还要
拿学生家人的去世做例证，这
其实与严明纪律已没有任何关
系，而是一种借题发挥了。对
此，学生可以选择谅解，但大学
不应该得过且过。

学生当然要遵守学校的规
章制度，但在制度的刚性与个
体的差异性之间，必然会存在
一些小小的冲撞，如何协调好
二者的关系，既能彰明律令，又
能细察人情，其实并不是件特
别困难的事情。多一些关心，多
一些情感的投入，事情就能处
理得更合情合理。

中国人民大学周濂老师曾
撰文称，“多数老师对学生漠不
关心”。这些话语虽然有些愤
激，但至少就一些趋势性的表
征看，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大学是人文渊薮而非商业
机构，牵系师生的，更多应该是
情感而非冰冷的纪律。学生接受
大学教育，固然是为了提高技
能，为将来的工作做铺垫，这无
可厚非，但同时也应该有超拔于
功利之上的价值追求，即提高个
体修养，发展并实现自我。

老师张口就是你家里面有
人去世，这样的粗鄙与冷血，令
人侧目。尽管这或许只是反映
了个别教师的素养问题，但也
再一次为大学教育敲了警钟，
一个良性的学术共同体，端赖
大家共同护持，每一个个体的
失序，都可能危及整体的声誉
与价值诉求。（来源“光明网”，
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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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中

10月19日晚，哈尔滨市检
察院就“的哥与人口角致死
案”发布通报，称的哥主观上
没有罪过，客观上没有实施加
害行为，不构成犯罪。指令南
岗区检察院撤销批捕决定，同
时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0
日，南岗公安分局也发布通
报，撤销案件。

从公布的案情看，网友质
疑也确实有道理，是不应作为
刑事案件立案的。根据通报，
今年6月27日滕某驾驶出租车
过程中，两次超越吴某某驾
驶的摩托车。吴认为滕影响
其正常行使，进行追赶，在一
店铺门口把摩托车挡在滕某
前面。吴下车责问滕，二人发
生口角，吴用拳头击打滕的
肩部。后滕下车，二人继续争
吵，被各自妻子劝阻。吴又两

次约斗，滕未予理会。当吴欲
骑车离开时昏倒在地，滕帮
助救助，后吴在送往医院途
中死亡。

别说汽车比摩托车快是
正常现象，滕某超车并且没
有碰着吴某某，并不是什么
过错，滕某被释放后也称没
记得别了吴某某，即使在超
车过程中有些不快，滕某有
什么不妥，那些不过是最普
通的民间纠纷。作为素不相
识的陌生人，滕某不仅不知
道吴某某患有冠心病，没有
让其死亡的犯意，也没有加
害行为。仅仅在被截、被殴
打、被斥责的情况下进行申
辩、争吵，是不会让人死亡
的。造成吴某某死亡的根本
不是滕某的超车行为，也不
是他被堵并在被打后的申
辩、对质等被动的争吵行为，
而是吴某某本身就患有冠心
病，并在对滕某的超车行为
生气、继而争强斗狠以及斥
责、动手打人、争吵、约架等，

因为情绪激动引起心脏病发
作。

这纯粹是一起意外事件，
而不是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二
者相区分的关键也一眼就可
以看出，亦即，只有行为人的
行为直接、单独就可致人死
亡，才因为不注意、疏忽等过
失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
不管相关行为能否致人死亡，
随便扯上联系就构成过失致
人死亡罪。

值得思考的是，对于这种
明显怪不得滕某，甚至连民事
责任都不负的意外死亡事件，
为何普通公众与媒体都一眼
看得出，作为专门法律机关的
南岗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
都接连犯违背常识的错误呢？
这无疑不能用疏忽大意解释，
也不能说专门法律工作人员
的法律素养反而不如普通老
百姓，而是让人怀疑权力行使
者对公民权利不懂得敬畏，没
有起码的权力谦抑意识，不管
对错也不管有没有必要性，不

分青红皂白地先把人抓起来
再说。

之所以屡屡发生这种现
象，乃至进一步酿成错案、把
无辜的人打造成罪犯，甚至关
押错了也因为找不出释放台
阶不予及时释放，根源在于
错案追责制没有得到严格落
实。非但错案、错误关押造成
的巨额国家赔偿并没有落到
责任人身上，即使启动追责
也大都是给予不痛不痒的

“警告”了事，让人不以为然，
致使很多办案人员并不把错
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引起
的国家赔偿当回事。

有鉴于此，只有严格落实
错案追责制，让办案人员对错
案后果有所顾忌，才会让人慎
重行使权力，懂得对公民权
利的敬畏。只有办案人员懂
得权力谦抑，不滥用权力，没
有必要性不要随意采取强制
措施，才会从根子上扼住错
案的口子，有效防范冤假错案
的产生。

葛公民论坛

权力谦抑是避免冤假错案的前提

别拿“技术传承”美化“口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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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举

10月19日，资阳市安岳县
法院审理该市食药领域的首
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一火锅店因炼制回收
油利用被诉，代理律师辩称
老油是巴蜀火锅的技术传
承 ，回收油 不 能简单 等 同

“地沟油”，且该案中回收油
经检测无禁止性物质。但法
院认为，其行为属“地沟油”
犯罪，回收油未检出禁止性
物质并不代表其属于可食用
的添加剂，而是具有较强的危
害性。最终，相关人员因犯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获
刑，老板被判令支付10倍赔偿
金67万余元。

四川、重庆地区的美味火
锅受到众多消费者青睐，而一
些火锅店打出的“老油”招牌

也成为其招揽顾客的名片。根
据报道，所谓的“老油”，就是
反复加热、循环使用的回收
油，具体来说，就是把前一批
消费者吃过的老油，打着“技
术传承”的旗号，又回收回来
给下一批消费者吃，可以想
见，这会存在怎样的安全隐患
和心理不适。我们尊重“技术
传承”，但这都不能成为有毒
有害食品的挡箭牌。

如今，“技术传承”“文化
传承”已经成为很多美味食
品、传统食品的重要招牌。但
在这个人们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的时代，食品是否健康安
全，已经成为大家关心的首要
问题。在此次事件中，代理律
师提出了所谓“老油是巴蜀火
锅的技术传承”“回收油不能
简单等同‘地沟油’”“该案中
的回收油经检测无禁止性物
质”等观点，就是在力图证明

“老油”是无害的，是可以食用
的。但仔细推敲起来，这些观

点无疑非常荒诞，在法律上也
站不住脚。

这是因为在食品安全领
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准则
已经不适用，而应采用“获批
准入”的原则。根据食品安全
法，生产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理
当取得许可，禁止生产经营
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
的食品。同时，最高法院、最
高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
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
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地
沟油”犯罪，是指用餐厨垃
圾、废弃油脂、各类肉及肉
制品加工废弃物等非食品
原料，生产、加工“食用油”，
以及明知是利用“地沟油”
生产、加工的油脂而作为食用
油销售的行为。

具体到这个事件，所谓的
“技术传承”就是将顾客吃剩
的锅底内的油脂回收至厨房，
由厨师对废弃油脂进行过滤、
冲洗、沉淀、熬制，制作成“地

沟油”，并与其他油按比例勾
兑后作为锅底。这就是典型的

“地沟油”“口水油”。此外，即
便未检测出禁止性物质，也被
食品安全法明确禁止，如果有
消费者知道其吃的是不特定
人吃剩下的“口水油”，恐怕还
要大倒胃口，引发严重心理不
适。

必须强调，在民以食为
天，食以安为先的今天，对食
品安全的要求再严格都不为
过。食品、药品领域的“技术
传承”“传统工艺”也应与时
俱进，摒弃糟粕，改进技术，
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和食品
安全原则。而非借此突破食
品安全底线，将其作为谋取
行业私利的幌子，否则不仅
将失去消费者信任，更将承担
法律责任。

葛媒体视点

葛一家之言

简单的税制设计或许比复
杂的更有价值，在减税的同时
只要能做到简化办税程序，减
少办税成本，这次的个税改革
就能找到最大公约数。所以，对
看似粗线条的专项附加扣除不
妨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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